
附件3

岳阳市中小学教师资格注册个人审批材料目录

1．《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表》（网上填报后下载，附件1）一式2份

2．《教师资格证书》原件、复印件 
3．中小学教师培训信息化管理平台提供的教师培训学分证明

4．《湖南省中小学教师师德表现考核表》原件

5．年度考核表原件、复印件
6．依法举办的民办学校教师提供聘用合同原件和社保证明
7．材料“1”不需装订入袋，按教师资格注册教师名单顺序提交即可。除材料“4”需原件外，其他资料均需复印件1份并按目录顺序装订或入袋交初审机关备案，每个教师注册资料按注册名单顺序摆放提交。

说明：1.公办学校的在编在职教师，档案存在教育局档案室了，里面有年度考核表，所以不用另外提供年度考核表原件和复印件，只是强调一点，如果申报教师中近5年中有年度考核不合格的，要提前告知备案。

2.公办学校的在编在职教师 已提交聘用合同至档案室，也无需再提交聘用合同原件和复印件。

3.建议统一使用后面《湖南省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师德表现考核、年度考核、学分情况 登记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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